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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一线”
推进财政普法工作

 山东省财政厅

财
政“五五”普法期间，山东

省财政厅围绕法制宣传教

育这一主线，在积极开展丰

富多彩活动的同时，重点抓好日常考

核、中期督导和期末验收三个节点，

推动普法工作取得最佳效果。

一、突出长效性，抓好日
常考核

为解决财政普法实践中存在的

目标空化、形式固化、效果弱化等问

题，省财政厅坚持把财政“五五”普法

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一起研究、一起

部署、一起考核，切实找准普法形式

与普法效果的结合点，指导各级财政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普法活

动。一方面，制定实施了《山东省财

政法规税政工作综合考核评比办法》，

将各市财政法制宣传、教育培训、依

法行政等情况作为年度综合考评的重

要内容，分别以考评总分 20%、10%、

10% 的比重予以考评，并对综合考评

成绩前六名的单位予以通报表彰，考

评结果作为“五五”普法期末评先奖

优的重要因素。各市比照该办法建立

实施了对所辖县区的考评制度，从而

在全省建立了自上而下、协调联动的

财政普法日常考评机制，激发了基层

财政普法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

一方面，研究制定了《山东省财政法

制宣传教育目标考核办法》，将普法

目标任务分解到每年度的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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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的风气逐步形成。

四是专题普法与日常普法紧密

结合。在进行财政宣传月、“12.4”法

制宣传日等专题普法宣传活动的基

础上，全省各级财政部门还开展了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日常普法活动。

省财政厅组织开展全省财政系统法

律知识书面对抗赛和网上财政法律

知识有奖竞答，数万人参赛，同时在

厅外网开展“五五”普法成果展，与

电视台合作拍摄电视访谈节目《阳

光下的财政账本》，宣传财政普法对

推动财政法规政策落实的重要作用。

各市县财政局开展了拍摄宣传片，

编排法制小品，举办“预算法专题电

视访问”等活动，全省上下形成良好

的财政法制宣传教育氛围。2008 年

全国财政法规知识竞赛中，江苏省

近百万人参赛，参赛人数居全国第

一，省财政厅、10 个省辖市财政部

门和 123 名个人获得财政部表彰。

    三、建设法治财政，提升
普法层次，将法治精神融入
财政管理全过程

自 2010 年起，全省财政系统全

面启动了法治财政建设工作 , 将依

法行政依法理财对预算编制、预算

执行、绩效管理、财政监督的各项

要求具体化，量化为 200 个考核点，

采取专门考核、业务评价和社会调

查相结合的原则进行考评。其中社

会调查环节委托国家统计局江苏调

查总队进行 , 调查人员包括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党政机关干部、企事

业单位人员、城镇及农村居民代表。

法治财政建设工作有效破解了依法

行政与财政业务工作“两张皮”的现

象，将“法治精神”融入了财政管理

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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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省财政厅确定的重大普法活动

进行统一规划、分级实施、逐级检查。

如在财政法规知识竞赛中，省财政厅

确定各市参赛答题具体任务，各市再

将本市任务具体分配到各县区，竞赛

过程中省厅密切关注各市答题情况，

并到各市现场检查参赛组织、实施情

况 ；对临沂、淄博等地开展的“一月

一法”、“法律进机关”等特色普法活

动，进行实地指导，并组织各市进行

现场观摩学习，掌握了基层重要的普

法动态，增强了日常考核的针对性、

真实性和有效性。

二、突出典型性，抓好中期
督导

财政普法五年一个阶段，时间

跨度大、目标任务重。为督促全省各

级财政贯彻实施“五五”普法规划，

省财政厅把中期督导检查作为推动

全省财政“五五”普法工作的重要契

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一是精心选

择督导对象。本着“先进促后进、先

进更先进”的原则，在综合考虑各地

普法工作情况的基础上，精心选择

了三个市作为督导检查对象，其中

既有普法工作特色鲜明、成绩显著

的市，也有普法工作处于全省平均

水平、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市，还有普

法工作相对滞后、差距较大的市。二

是严格实施督导检查。由全省共 16

个市从事普法工作的法制机构负责

人组成检查组，采取实地考察、听取

汇报、审阅档案、座谈交流等形式，

就三市财政“五五”普法情况现场督

导检查，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帮助查

找问题和不足，提出意见和建议。三

是对照整改普法工作。及时召开全

省中期督导检查总结交流会，结合

赴三市督导检查情况，认真总结全

省财政普法工作，对照查找差距不

足，研究实施整改措施。

三、突出“三公”性，抓好
期末验收

期末考核验收既是财政普法的

重要形式和载体，也是检验巩固财政

普法成效的重要方式和途径。省财政

厅坚持把期末考核验收摆到财政普

法工作的重要位置，在组织各地自查

的基础上，采取灵活有效方式，开展

全省期末考核验收。一是注重公开

性，采取集中方式考核验收。组织召

开全省期末考核验收现场会，由各市

分管局长通过书面、辅以影像或幻灯

片形式集中汇报，将各地宣传资料、

荣誉成果、档案材料等进行分区布展

和统一展示，增强了考核验收的透明

度和公开性。二是注重公正性，联合

成立考核验收小组。为全面掌握和准

确考核各地财政领导干部学法用法、

公务员法律知识培训、新录用人员和

执法人员上岗法律知识培训考核、廉

政建设等普法情况，联合厅机关办公

室、机关党委、监督检查、人事教育、

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了专门的考核

验收小组，增强了考核验收的全面性

和协调性。三是注重公平性，合理确

定考核验收标准。依据全省期末考核

验收方案及计分标准，制作了三类打

分表，并相应设定了合理权重，分别

由考核验收小组成员、各市分管局长

以及从事普法工作的人员打分，增强

了考核验收的层次性和代表性。各地

考核验收最终成绩由现场打分结果

和“五五”普法期间年度综合考评成

绩两部分组成，具体计算时两部分分

别以 60%、40% 的权重计入最终排名

成绩。

山东省建立实施的“三点一线”

财政普法考核机制，有效推动了普法

活动向纵深开展，在广大财政干部中

逐步形成了遇事思法、办事依法、行

必守法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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